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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之。 

本院解散時，繼續任用人員，由國防部協助安置之，或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及軍

職人員法令辦理退休（伍）、資遣；其餘人員依相關勞動法令，終止其契約；相關資

產負債，由國防部概括承受。 

主席：第四十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四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

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審查會所列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建請國防部應於本條例施行後，會同相關機關加強培育女性人才從事國防科技之研發，提高

從事國防科技研發之女性比例，以期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於未來符合《行政法人法》所定之董

、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目標。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擬具「刑事訴訟

法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2 次會議

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24301022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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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

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12 月 11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6016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本院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召開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22 次全體

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呂學樟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

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廖正井說明提案要旨： 

本席這次提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九條的修正條文，最主要是被告被羈押以後，他要釋

放出來必須先提出保證金以避免他跑掉，如果他已經判刑確定，或者有一部分還沒有確定，

但是他已經被關進去了，這時候保證金能不能還的問題，一直到現在還是有一些爭議。其次

，如果被告或是第三人因為家庭發生事故，譬如做生意失敗或是夫妻離婚等問題，他不願意

再作保，要回去繼續被羈押，這個時候保證金要不要發還的問題，我們也把它訂得更明確一

點，讓將來的執行單位或被告或第三人能夠有更具體的依據。所以今天做這樣的修正，敬請

支持。 

參、司法院刑事廳廳長林俊益說明： 

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審查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提案，代表司法院奉邀前來列席表示意見，並備質詢，深感榮幸。茲將本院就

修正草案意見報告如下： 

一、整體性意見：基於憲法第十六條訴訟權之保障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藉由合法刑事訴

訟程序過程以實現程序正當並追求實體真實，彰顯社會對於公平正義及人權保障之期待

，而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國家具體刑罰權為目的，為保全證據並確保刑罰之執行，於訴訟

程序之進行，固有許實施強制處分之必要，然仍應符合比例原則之要件，而具保作為強

制處分之態樣，關於具保要件及相關退保程序，自應符合前揭憲法原理原則之要求，是

本院尊重大院立法形成權。 

二、關於委員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部分，對於草案研擬之修

正方向，敬表同意，並留待逐條審議時表示意見。以上意見，敬請指教。 

肆、法務部書面意見： 

一、「具保」係以確保被告之到庭及刑之執行為目的，亦即，若沒入該保證金，將予被告極

大之痛苦，為求避免，乃不欲逃亡。刑事訴訟法第 119 條第 1 項規定原係對於有羈押效

力消滅之情形，免除具保之責任。被告於偵查中或審判中經具保停止羈押者，並不因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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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判決確定而得免除保證金之責任，如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時逃匿者，仍得依刑事訴訟

法第 118 條之規定命具保人繳納或沒入保證金。 

二、本條第 1 項修正條文所稱「判決確定而依法執行」是否指「經檢察官指揮執行或執行完

畢而具保原因消滅」？容有再予釐清之必要。 

三、檢察機關發還保證金要點第 2 點規定：「案件經處分不起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具保原因

消滅，依法應發還保證金時，應不待聲請，即依本要點規定發還之」。刑罰執行手冊亦

規定「免訴、免刑、不受理、緩刑、無罪之判決確定，或已指揮執行，或執行完畢者，

應不待聲請，從速發還保證金」（刑罰執行手冊第 52 頁）。均已考量刑罰執行之確保及

人民財產權之保障而為落實，無修正本條之需要。 

四、我國不採英美法系制度，未將保釋視為權利，即未以准許為原則，駁回為例外。在我國

雖經聲請（具保停止羈押），該管法院仍有自由裁量之權（27 抗 127 號、46 台抗 21 號

，採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改訂版（上冊），第 406 頁）。有無羈押之必要性，應由

法院依檢察官之聲請或依職權認定之。 

五、本條第 2 項修正條文似認被告或具保證書或繳納保證金之第三人有權隨時聲請退保，將

具保轉換為拘束被告人身自由之羈押，除有正當理由不予准許外，法院或檢察官均應准

許，恐與具保作為確保被告到庭與刑之執行制度目的及我國所採羈押制度有所不符，且

關於「法院准其退保時，如認有羈押之必要，應否依職權先命其到庭當庭裁定羈押」及

「被告聲請退保時，檢察官如認有羈押之必要，應否於聲請法院裁定羈押獲准後，始准

其退保」等節，未有相關規範，建議參酌司法院之意見審慎研議之。 

伍、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質詢，咸認本次修法之立意良善，洵有儘速完成審查之必要，

爰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經協商後取得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

如下：草案第一百十九條，修正如下： 

第一百十九條  撤銷羈押、再執行羈押、受不起訴處分、有罪判決確定而入監執行或因裁

判而致羈押之效力消滅者，免除具保之責任。 

被告及具保證書或繳納保證金之第三人，得聲請退保，法院或檢察官得准

其退保。但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免除具保之責任或經退保者，應將保證書註銷或將未沒入之保證金發還。 

前三項規定，於受責付者準用之。 

（修正動議立法理由說明一，末句後段補充修正為「自應免除具保責任，

另他案有無具保之必要，檢察官或法院應另行審酌，爰修正第一項，以求周全

。」） 

陸、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呂學樟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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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廖正井等18人提案條文
現 行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廖正井等 1 8 人提案條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一百十九條 撤銷羈押、再執

行羈押、受不起訴處分、有罪

判決確定而入監執行或因裁判

而致羈押之效力消滅者，免除

具保之責任。 
被告及具保證書或繳納保

證金之第三人，得聲請退保，

法院或檢察官得准其退保。但

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免除具保之責任或經退保

者，應將保證書註銷或將未沒

入之保證金發還。 
前三項規定，於受責付者

準用之。 

第一百十九條 撤銷羈押、再執

行羈押、受不起訴處分、判決

確定而依法執行或裁判而致羈

押之效力消滅者，免除具保之

責任。 
被告聲請退保者，除有正

當理由不予准許，法院或檢察

官應准其退保。具保證書或繳

納保證金之第三人，聲請退保

者亦同。但另有規定者，依其

規定。 
免除具保之責任或經退保

者，應將保證書註銷或將末沒

入之保證金發還。 
前三項規定，於受責付者

準用之。 

第一百十九條 撤銷羈押、再執

行羈押、受不起訴處分或因裁

判而致羈押之效力消滅者，免

除具保之責任。 
具保證書或繳納保證金之

第三人，將被告預備逃匿情形

，於得以防止之際報告法院、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而聲請退

保者，法院或檢察官得准其退

保。但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 
免除具保之責任或經退保

者，應將保證書註銷或將末沒

入之保證金發還。 
前三項規定，於受責付者

準用之。 

一、修正第一項，明定被告因案

判決確定而依法執行時，應免

除其具保責任。 
二、修正第二項，基於具保為羈

押之替代處分，以財產權之具

保處分替代人身自由之羈押處

分應屬被告之權利，於受准許

具保停止羈押之裁定後，被告

本得自由選擇是否接受，於具

保停止羈押後，倘因個人因素

或其他考量（例如家庭因素、

財務因素等），被告無力負擔

具保金或面臨具保金之返還義

務，被告亦應得選擇退保而接

受羈押之處分，因此被告聲請

具保以停止羈押後，若聲請退

保，除非法官或檢察官有正當

理由之外，於被告聲請退保後

應即准其退保。故明定被告有

權選擇是否具保停止羈押，因

此被告具保停止羈押後而聲請

退保，除有正當理由外，應准

其退保。具保證書或繳納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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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第三人，聲請退保者亦同

。 
三、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因裁判而致羈押之效力消滅

者，包括經諭知無罪、免訴、

免刑、緩刑、罰金、易以訓誡

或不受理之判決，即第三百十

六條所列之擬制撤銷羈押之原

因，凡經發生此等免除具保責

任之事由者，具保人即不再負

保證之責。有罪判決確定而入

監執行者，並非第三百十六條

所列舉之情形，基於具保目的

在保全審判之進行及刑罰之執

行，被告於本案有罪判決確定

而依法入監執行時，因已無保

全刑罰執行之問題，具保原因

已消滅，自應免除具保責任，

另他案有無具保之必要，檢察

官或法院應另行審酌，爰修正

第一項，以求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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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

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一百十九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一百十九條  撤銷羈押、再執行羈押、受不起訴處分、有罪判決確定而入監執行或因裁判而致

羈押之效力消滅者，免除具保之責任。 

被告及具保證書或繳納保證金之第三人，得聲請退保，法院或檢察官得准其退

保。但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免除具保之責任或經退保者，應將保證書註銷或將未沒入之保證金發還。 

前三項規定，於受責付者準用之。 

主席：第一百十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

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擬具「少年及家

事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2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24301024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呂學樟等 20 人擬具「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